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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 102年第 2次廉政會報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2年 10月 16日（星期三）上午 9時 40分 

貳、地點：本所 3樓第一會議室 

参、主持人：劉所長育麟                     記錄：王振宏 

肆、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 

總局鄭科長、李律師、林副座和各位同仁大家早，今天召開

本所 102年度第 2次廉政會報，常常聽說一個機關要獲得民眾的

信任，必須要是一個正常且健康的機關，這都是要透過政風在業

務上和行為上的叮嚀和提醒，以及各位主管、站長的努力才能達

成。今天我們透過這次的廉政會報，來檢討上半年度及爾後有哪

些要改善及精進的作為，希望大局鄭科長及李律師能不吝指導。 

陸、上級長官暨外聘委員致詞：（略） 

柒、歷次會議主席裁（指）示及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略（詳會議資料） 

一、 項次 10201-1：關於「運用科技方法與跨機關合作，強化運輸     

業停車場防弊措施」乙案，目前本案業別查核

率仍未達 80％以上，請嘉義市站於成效達預定

目標後陳報。 

    主席裁（指）示：目前本案業別查核率為 65％，仍未達 80％以

上，請嘉義市站於成效達預定目標後陳報，本

案繼續列管。 

二、 項次 10201-2：監理單位不似工程單位熟稔單價分析作業，請

秘書室提供相關案例供各站參考。 

主席裁（指）示：依秘書室意見，請各站如需瞭解各工項單價是

否合理及學習預算編製，自行至相關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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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本案解除列管 

三、 項次 10201-3：請於收到業者（或民眾）餽贈財物時，確實依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辦理登錄作業，並逕

送政風室處理。 

政風室楊委員宗欽補充說明： 

如遇有民眾（業者）於下班後餽贈財物，除當場退回外，

為免困擾，事後仍請依規定登錄報備，以保障自身權益。 

     總局政風室鄭科長補充說明： 

         有關下班後或晚上業者餽贈財物部分，為保障公務員，仍

請於退還後先打電話報備，因為通聯記錄可保存半年供查證，

且贈禮者是誰？是否確為公司代表？渠回去後之回答為何？為

免有心人居心叵測，退還後的登錄報備是一定必要的。 

主席裁（指）示：謝謝科長的提醒，本案請常態性實施宣導，

解除列管，另併請加強個資保護宣導。 

捌、秘書單位工作報告：（略，詳會議資料） 

政風室楊委員宗欽補充說明： 

1. 有關「防貪再防貪」，即是機關有辦理行政處分或發生政風案

件時，得製成案例向所屬宣導，避免錯誤重覆發生。另公務

員使用私人信用卡採購公物，如私吞累積之紅利點數，即是

涉及取得不當利益。 

2. 今年財產申報說明會將於 11 月 4、5 日舉行，參加人員為股

長以上同仁，請協助轉知。 

主席裁（指）示： 

1.有關私吞紅利涉取得不正利益乙案，請各位同仁謹記公用（如

公物）及私用（如車票）之別，也請秘書室和各位站長協助注

意同仁採購情形。 

2.有關如會勘等出差逾中午時間，請同仁於購買便當後就近至轄

站用餐，避免一群人在外用餐啟人疑竇。但如出差地點較偏遠

者，請注意不得接受廠商招待，並同時以電話報備。 

3.今年的財產申報說明會，請申報義務人依限報名並準時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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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關聯稽路檢出差乙事，執勤當中之核心時間，攸關是否確實

執勤暨其所產生的加班費或加班補休，請提醒同仁注意，避免

違法。 

5.關於本次政風案例，本人已於早會中向同仁宣導，在此再次提

醒各位，執行業務切勿便宜行事，如裁決錯誤時，請記得回到

原點檢討、改善，避免一個小疏失變成大錯誤。 

6.下次會議「專題報告」提報單位為秘書室，「提案討論」提報

單位為台南站、車管課、主計室及人事室。 

7.餘請依規定辦理。 

玖、專題報告： 

資訊室提報「落實電子郵件及相關電子檔案傳遞加密之積極改善作

為」。（略，詳會議資料） 

雲林站吳委員孟峰補充報告： 

關於電腦運用部分，對於年齡層較高的同仁需較費心協助。 

主席裁（指）示：所內資訊的傳遞是由神網系統控管，所外聯繫

則請確實加密後再行傳送，以保障本所（站）

之資訊安全。本案請資訊室常態性定期辦理。 

拾、提案討論：  

提案一（嘉義市監理站提案） 

案由：攸關「民眾陳情遭冒名購置車輛移送警察單位偵辦案」加

強公文流程控制機制改善作為 。  

說明：略（詳會議資料） 

審查意見： 

政風室楊委員補充說明： 

遇有類此情事請勿自填資料，建議製作報告呈報以為佐證。 

外聘委員李委員： 

請問本案為什麼要換號？ 

嘉義市站蔡委員文錦補充說明： 

    因為現有監理二代系統設計限制，如要列印收據，一定要輸

入新的車號才會產生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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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1.一般過戶案件仍請 2層決行，至如該過戶案有問題需移

送警方者，改為 1層決行，移送前並請查明案件緣由，

切勿便宜行事。 

2.請以本案作為警惕，宣導時並請勿提及同仁姓名。 

提案二（雲林監理站提案） 

案由：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業已修正(略)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

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十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原 5 年);為保障民眾權益，減少機關保存金額，對

重覆繳納違規罰鍰者，建請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設計電腦

程式納入三代電腦挑檔印製名信片寄發，俾提高民眾退款

率、減少作業時間並節省郵資案，提請討論。 

說明：略（詳會議資料） 

審查意見： 

資訊室洪委員廣誠補充說明： 

本室於會後跟雲林站討論後，再向總局本案聯繫窗口提出本

需求。 

決議：請資訊室協助詢問大局承辦小組本提案是否得納入。  

提案三（政風室提案） 

案由：請本所各轄站自行辦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實務講習」，以

增進同仁相關認知。 

說明：略（詳會議資料） 

決議：注重個資與注重服務品質（效率）間之平衡取得至為重要，

請各站每年擇適當時機辦理個資講習，讓同仁確實瞭解個

資法之相關規定。 

拾壹、臨時動議： 

政風室楊委員宗欽報告： 

        近期公路總局所屬機關偶有出差費、加班費的檢舉案，這部

分常是同仁因為出差時數、天數之誤差申領而遭檢舉，請各位主

管提醒同仁，這並非密報，而是善意提醒，避免同仁因此有觸法

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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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指）示：請各位主管、同仁主動關心、提醒同仁，「愛

他就對他囉唆一點」。 

拾貳、上級指導： 

外聘委員李律師： 

主席，各位委員好，幾次參加貴所廉政會報以來，以前的討

論重點都是防弊，但是整個制度建立後，已經提升到如何「保護

自己」的層級，也提醒各位不要因疏忽而傷害到自己，我想這就

是廉政會報召開的真諦，目前防貪防腐的心態也都已建立起來

了，這一點讓我非常敬佩。剛才提到的餽贈財物部分，有時候收

到時會覺得是不起眼的東西，所以就沒有往上報，而直接擺在家

裡，以後發生事情就無法解釋了，提醒各位收受禮物時，不要怕

麻煩，而是要立即申報以保護自己。 

總局政風室鄭科長： 

感謝各位對於監理業務的努力，以前監理單位常讓民眾有所

誤解，但是在最近 5年來針對易滋弊端機關的調查顯示，監理單

位的廉潔成績都是排在前 3名內，這是大家努力的結果，也可以

感覺監理單位在行政透明措施這一部分有著持續的成長。針對今

天的會議，有以下幾點建議： 

1. 有關嘉義市站試辦「運用科技方法與跨機關合作，強化運輸

業停車場防弊措施」部分，在此提供基隆站一個案例，即審

查時之會勘承辦人均有拍攝照片留存，後來業者違法使用該

場地，也因為有照片為證，承辦同仁才可以全身而退，謹供

各位參考。 

2. 關於「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再一次提醒各位不得涉足不妥

當場所及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

並避免與業者過從甚密。如請業者代購餐盒、飲料，或讓業

者隨意進出櫃台等行為，易讓民眾有誤解而遭檢舉，這一部

分還請同仁與業者保持適度之關係與距離。 

3. 11月 4、5日的財產申報講習會，請各級幹部踴躍參與。這一

次也特別邀請廉政署朱署長蒞臨演講，主要會提及「防貪先

行，肅貪在後」的觀念，此即預防作為，如差旅費的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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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主管審核時能善意提醒，就是在拯救該名同仁。不論是

民眾、廠商及員工，都是政風人員服務的對象，如果同仁遇

有問題，歡迎隨時來找我們溝通，一起來解決事情。 

4. 有關個人資料保護法，其規範範圍包括你、我等自然人及其

他，請特別注意小心。民眾如欲查詢車駕籍資料時，請確依

總局所定之詢問方式暨回答處理。總局業以訂定違反個資法

之懲處原則，請加強向同仁宣導勿因好奇而無端查詢，致違

反前揭規定或涉及刑法之洩密罪責。另代檢廠及駕訓班均擁

有個人資料，請利用座談會等集會時機加強宣導個資保護相

關規定。 

拾參、主席結論： 

今天感謝各位的參與，剛李律師有提到要「保護自己」，的

確，不管同仁在服務民眾或服務同仁時，請記得處理業務務必

要小心謹慎。另鄭科長提到的差旅費乙事，請各位課長、主任

和站長在核銷同仁的差旅費有發現到疑問時，要在第一時間提

醒同仁，以消弭事件於無形。感謝律師和科長今天的指導，謝

謝大家。 

拾肆、散會：（11時 25分） 


